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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存在互为前提的议案，即议案 1 生效是议案 2、

议案 3 生效的前提，作为前提的议案表决通过是后续议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8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91 号美好广场 35� 楼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主持人：董事长刘道明
（6）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的通知，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489,169,67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828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430,555,3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45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
份 58,614,3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75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64,109,2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9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
表股份 5,494,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2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
表股份 58,614,3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75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董事江跃宗先生、肖明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以视频方式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 情 况 ： 同 意 489,169,577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109,1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议案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道明先生 ， 同意股份数 :489,169,57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飞先生，同意股份数 :489,169,579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吕卉女士，同意股份数 :489,169,68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柳女士，同意股份数 :489,169,68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冯娴女士，同意股份数 :489,169,682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怡祥先生，同意股份数 :489,169,583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道明先生，同意股份数:64,109,175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2.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飞先生，同意股份数:64,109,176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2.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吕卉女士，同意股份数:64,109,277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柳女士，同意股份数:64,109,278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冯娴女士，同意股份数:64,109,27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怡祥先生，同意股份数:64,109,1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议案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江跃宗先生，同意股份数 :489,169,578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3.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唐国平先生，同意股份数 :489,169,579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3.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肖明先生，同意股份数 :489,169,58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江跃宗先生，同意股份数:64,109,17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3.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唐国平先生，同意股份数:64,109,176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3.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肖明先生，同意股份数:64,109,17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
议案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王耀女士，同意股份数 :488,878,17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

4.02.候选人：监事候选人肖懿恩女士，同意股份数 :489,169,67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王耀女士，同意股份数:63,817,7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53％。
4.02.候选人：监事候选人肖懿恩女士，同意股份数:64,109,273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三）表决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共计四项议案，其中：第 1 项议案为特

别表决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好置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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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2020 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通过投票表决， 一致同意选举石芸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附件：石芸女士简历
石芸女士，1978� 年生，大专学历。 2014 年入职本公司。 2014 年至 2017 年，任公

司 财务审计主管；2018 年至 2019 年 4 月， 任公司审计经理；2019 年 5 月至今任公
司高级审计经理。

石芸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其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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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20 年 5 月 28 日，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同日，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91 号美好广场 35 楼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实际参加监事 3 人。 本次监事会召开及会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耀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九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王耀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第八届监事会主席彭少民先生、监事金黛女士任期届满离任，均未持有公司股

票，彭少民先生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金黛女士离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对于彭少民先生、金黛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附：
王耀女士：1975 年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1999 年 11 月入职美好未来企业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历任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会计；武汉名流地产有限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美好未来企业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人财指标中心总经理、董事，现任美好未来企
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2017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王耀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现任职于公司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
管理有限公司，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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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20 年 5 月 28 日，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在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91 号美好广场 35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3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
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道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选举吕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与人员组成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董事会科学、高效决策，根据公司实

际情况，参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置投资决策委
员会、人力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的具体职责权限、决策程
序等分别依据公司制定的《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人力委员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刘道明先生，其他委员：江跃宗先生（独立

董事）、肖明先生（独立董事）、吕卉女士、何飞先生、刘柳女士、冯娴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董事会人力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跃宗先生（独立董事），其他委员：肖明先生

（独立董事）、吕卉女士、刘柳女士、冯娴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唐国平先生（独立董事），其他委员：江跃宗先

生（独立董事）、肖明先生（独立董事）、吕卉女士、刘怡祥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人力委员会提名，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如下：
1、聘任何飞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聘任郭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聘任尹沧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聘任冯娴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聘任刘怡祥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经公司董事长提名，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审核无异议，聘任冯

娴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聘任张达力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聘任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为：
电话：027-87838669；电子信箱：IR@000667.com；联系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马鹦

路 191 号美好广场 35 楼。
五、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为调动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强化独立董事勤勉尽责意识，根据公司实

际情况及行业内独立董事津贴的整体水平， 对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拟定
为人民币 12 万元 / 年（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江跃宗、唐国平、肖明回避
表决。

上述津贴标准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为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管理团队积极性，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现状及行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对以下人员实行年薪制，具体
方案如下：

1、鉴于公司董事长刘道明专职主持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依据其工作量以及所
承担的责任等因素，拟定其年度税前薪酬标准为 35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刘道明、刘柳回避表决。
2、鉴于公司副董事长吕卉女士专职从事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依据其工作量以

及所承担的责任等因素，拟定其年度税前薪酬标准为 126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吕卉回避表决。
以上薪酬标准不包括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挂钩的浮动奖金。
上述薪酬标准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为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管理团队积极性，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现状及行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对以下人员实行年薪制，具体
方案如下：

1、拟定总裁何飞先生年度税前薪酬标准 42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何飞回避表决。
2、拟定副总裁郭君先生年度税前薪酬标准 228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拟定副总裁尹沧先生年度税前薪酬标准 18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拟定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冯娴女士年度税前薪酬标准 105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冯娴回避表决。
5、拟定财务负责人刘怡祥先生年度税前薪酬标准 105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刘怡祥回避表决。
以上薪酬标准不包括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挂钩的浮动奖金。
上述当选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 以及董事长、副

董事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独立董事津贴事项发表了认可的独立意见，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原公司总裁汤国强先生任期届满离任，其未持有公司
股票，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第八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副总裁雷莉女士
任期届满离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第八届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原副总裁王鸿斌先生任期届满离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离任后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对于汤国强先生、雷莉女士、王鸿斌先生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刘道明先生：1957 年生，工学硕士，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湖

北美好社区志愿者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湖北省慈善总会荣誉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董事、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公司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本公司第三届至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刘道明先生为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公司为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刘道明先生为本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刘道明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6,865,10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其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2、吕卉女士：1971 年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2007 年至
2016 年在公司历任公司法务审计部副总监、总监、计划财务部总监、财务负责人、副
总裁。 2016 年至 2020 年在公司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任总裁。
现任湖北美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
公司副董事长。

吕卉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现任职于公司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管
理有限公司。 其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
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3、何飞先生：1971 年生，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1993 年 7 月至 2004
年 4 月，在深圳第一建筑公司担任副处长兼项目经理；200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在招商蛇口历任佛山公司总经理、广州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广州公司总经理、集团
运营总经理、 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深圳公司总经理、 集团副总经理兼东南区域总经
理、海外工作副组长、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深圳区域公司总经理；2018 年 1 月
至 2019 年 11 月， 在旭辉集团担任副总裁兼深圳区域总经理。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任公司联席总裁，现任公司董事、总裁。

何飞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4、郭君先生：1962 年生，吉林建筑大学本科工民建专业毕业，建筑经济管理研
究生。 1983 年 7 月至 2000 年 12 月，在浙江省建设总承包公司历任项目经理、分公司
经理，1994 年 2 月起任该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02 年 3 月至 2006 年 12 月，
在山东中润集团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2007 年 5 月至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宝龙地产担任执行副总裁、执行董事；2009 年 2 月至 2011 年 1
月，在中南房地产集团担任总裁；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北京众美集团担任
执行总裁兼副董事长；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自主创业；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在东胜集团担任执行总裁、董事局副主席；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 月，在
领航控股集团担任执行总裁；2019 年 9 月入职本公司，2019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裁。

郭君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5、尹沧先生：1973 年生，本科学历。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北京同安同房
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 任沈阳世茂新发展置业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 任沈阳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项目总经理；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历任龙湖集团项目总经理、沈阳公司
工程负责人、 沈阳公司运营副总监沈北项目总经理、 集团运营中心运营总监；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合生创展集团总裁办副主任。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
任公司北京公司总经理兼沈阳公司总经理。 2017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尹沧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6、冯娴女士：1981 年生，本科学历。 2000 年入职公司，历任公司证券事务助理、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2007 年至 2014 年 5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 年至
2014 年 5 月任公司副总裁；2013 年至 2014 年 5 月兼任武汉美好生活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8 年至 2014 年担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SH.600743）董事。 现任任湖
北美好公益基金会理事，2015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5 年 10 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裁，2020 年 5 月任今公司董事。

冯娴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7、刘怡祥先生：1967 年生，经济学硕士。 2002 年至 2008 年入职公司，担任董事、
财务负责人；2008 年至 2015 年 4 月，分别在武汉泰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星
海集团及美加置业（武汉）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公
司人财指标中心财务总监。 2016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20 年 5 月任公司
董事。

刘怡祥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8、张达力先生：1972 年生，本科学历。 2001 年至 2012 年在原武汉力诺太阳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SH.600885）历任证券事务主管、证券部部长，2012 年入职公司，历
任董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主管、经理，现任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监。 2015 年 4 月至今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达力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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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1,082,956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325,700,535�

股的 1.59%。
2、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40 人。
3、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6 月 1 日。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度股份”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

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的议案》，根据《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8 年
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 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0� 名激励对象办理了解除限售事
宜，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1,082,956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325,700,535� 股
的 1.59%。 现在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审批及实施情况
1、2018 年 11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通过巨潮资讯网和公司网
站公示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示期限内，公司未收到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否定性反馈意
见。 公示期满后，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 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
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人激励计划

4、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8� 年 12� 月 21 日，同意公司
向 42 名激励对象授予 54,289,293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39 元 / 股。 独立董
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
次进行了核实。

5、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2018 年 12 月 21 日；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5.39 元 / 股；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
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本次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54,289,293 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42� 名，包括公司董事、高管、中
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骨干人员。

6、2019� 年 7� 月 5�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8� 年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020,000,0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红股 1� 股； 同时，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度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实施完成了权益分派， 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5.39 元 / 股调整为
4.12 元 / 股。 公司原激励对象陈晨、王琨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同意回购注销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注销股票的数量及涉
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
应法律意见书。 根据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已办理完毕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7、2020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及考核办法的相
关规定， 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同意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0� 名激
励对象办理了解除限售事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1,082,956 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 1,325,700,535� 股的 1.59%。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或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
2019� 年 7� 月 5� 日， 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8� 年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1,020,000,0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红股 1� 股； 同时，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2019� 年 9 月 16 日，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实施完成了权益
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5.39 元 / 股调整为 4.12 元 / 股。

除此以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 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

明
（一）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满足解锁

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三期解锁。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40%

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18 年 12 月 21 日，授予登记的
完成日为 2019 年 2 月 26 日，第一个限售期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届满。

（二）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
明

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A、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B、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C、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D、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E、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A、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B、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C、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D、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E、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F、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G、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第一次解除限售， 上市公司 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7.8

亿；
第二次解除限售， 上市公司 2020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8.6

亿；
第三次解除限售， 上市公司 2021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9.5

亿。
注：以上“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股权激励费用的影响）。
根据业绩完成情况，按照以下规定分别确定该年解锁比例：
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达到或超过 100%，则当年待解

锁股票部分的实际解锁比例为 100%；
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实现 85%（含 85%）~100%（不

含 100%），则当年待解锁股票部分的实际解锁比例为 80%；
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实现 75%（含 75%）~85%（不含

85%），则当年待解锁股票部分的实际解锁比例为 70%；
D、其余任何情形下，当期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可解除限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年度，公
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969.72 万元，扣除股
份支付费用 16,680.4 万元的影
响后， 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78,650.12 万
元 ，该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目标 100%完成，满足本次解锁
条件， 解锁比例为当年待解锁
股票部分的 100%。

4、个人考核条件
根据公司《考核办法》，目前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优秀、良

好、合格、较差四档。 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及合格的激励对象即通
过考核，考核结果为较差的激励对象即未通过考核。

截至目前，公司 2018�年度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42 名
激励对象中共有 2�名激励对象
因辞职而离职， 公司董事会已
在股东大会的授权下审议通过
并办理完毕相关回购注销事
项。 其他 40 名激励对象 2019
年度的考核结果均为合格及以
上，均符合第一期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公司及激励对象 2018� 年度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的 42 名激励对象中共有 2� 名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
象的条件， 公司董事会已在股东大会的授权下审议通过并办理完毕相关回购注销
事项。 其他 40 名激励对象 2019 年度的考核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均符合第一期解
锁条件。 公司将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40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
的相关事宜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1,082,956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325,700,535 股的 1.59%。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6 月 1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1,082,95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325,700,535

股的 1.59%（最终结果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40� 名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2018 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
后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
售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占其
己获授限制
性股票比例

剩余未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量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数 量
占 公 司 目
前 总 股 本
比例

孙静 董事 4,250,000 5,525,000 1,657,500 30.00% 3,867,500 0.13%

汤政 副 总
经理 3,418,537 4,444,098 1,333,229 30.00% 3,110,869 0.10%

李 凌
霄

董 事
会 秘
书

2,200,000 2,860,000 858,000 30.00% 2,002,000 0.06%

刘韡 财 务
总监 2,150,000 2,795,000 838,500 30.00% 1,956,500 0.06%

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业
务（技术）骨
干人员 （共
36人）

42,040,324 54,652,421 16,395,727 30.00% 38,256,694 1.24%

合计 54,058,861 70,276,519 21,082,956 30.00% 49193,563 1.59%

注：最终结果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
五、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股本结构发

生变化，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35,392,457 25.30% -19,049,754 316,342,703 23.86%
高管锁定股 19,060,331 1.44% 2,033,202 21,093,533 1.59%
首发后限售股 245,304,207 18.50% 0 245,304,207 18.50%
股权激励限售股 70,276,519 5.30% -21,082,956 49,193,563 3.71%
首发前限售股 751,400 0.06% 0 751,400 0.0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90,308,078 74.70% 19,049,754 1,009,357,832 76.14%
三、总股本 1,325,700,535 100.00% 0 1,325,700,535 100.00%

注：最终结果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
六、备查文件
1、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意见；
5、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6、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名单；
7、法律意见书；
8、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